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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關係－題庫衝刺】講義 

請問失業的類型，依據形成原因之不同可分為幾類？請以簽訂 ECFA 為例，試述我國針對不同原

因所形成的失業問題應如何因應？  

【擬答】 

摩擦性失業問題： 

意涵： 

所謂「摩擦性失業」，係指因勞動市場中勞資雙方求職與求才資訊不充分，因此雖然就

業市場中有適合的工作機會存在，但失業者卻無法即時掌握資訊，或缺乏迅速移轉職業

的勞動流動性，而造成無法立即就業之狀況。 

對我國之影響： 

加入 ECFA 後，由於我國產業將因為市場開放與關稅減免而有所改變，農業部門、競

爭力較弱或長期受政府高關稅保護產業之勞動者將隨著產業之緊縮或歇業而被迫離

開原工作。在尚未尋找到新工作前，失業勞工即處於摩擦性失業狀態。 

大抵而言，勞動市場越不健全、就業資訊越不充分，勞動者越容易產生摩擦性失業狀

況，且摩擦性失業的期間亦越長。 

由於受影響最深者多為低技術能力的勞動者，而低技術能力勞動者在現今就業安全體

系中卻缺乏適當的職業介紹機會，也因此加入 ECFA 將引起相當嚴重的摩擦性失業現

象，短期內勞動市場之失業率將因此攀升。 

結構性失業問題： 

意涵： 

所謂「結構性失業」係指因經濟或產業結構之改變，使得部分原先有工作勞動者的技能

無法因應新的工作所造成的失業狀況。 

影響： 

以農業為例，加入 ECFA 將使得我國農業逐漸萎縮，而首當其衝即為農業之就業人

口。勢必有大量農業人口必須被迫尋求其他的就業機會。然而隨著產業結構變遷，勞

動市場之工作機會多集中於工業與服務業部門，並且大多需要專業技術能力，而農業

勞動者往往不具備此方面所需之專業技術能力，因此在轉業與再就業時勢必面臨相當

多的障礙，也因此容易形成結構性失業問題。 

結構性失業者由於缺乏其他工作技能，因此在長期找不到工作的狀況下，容易因挫折

感而對工作產生膽怯與逃避行為，進而發生長期退出勞動市場的現象。此不僅為勞動

市場的問題，亦會引發其他的社會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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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平等原則下，為何應對原住民勞工為特別保護？依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其保護措施為何？請

分述之。 

【擬答】 

．對原住民勞工之保護： 

目的： 

原住民的祖先在其他不同文化或種族的人到達前，就已居住在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新

來者往往透過征服、佔領、殖民或其他手段佔據了統治地位，然後對原住民壓迫、剝削，

使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方面居於劣勢。隨著工業化，原住民的就業機會由

於社會的誤解與偏見而被扼殺。他們的失業率較一般人口高，是世界各國普遍的現象，

且已就業的原住民，往往也會在工作場所遭受歧視。因此，國家應該訂定特別的保護政

策，使他們有平等的就業機會。 

目前作為規範標準的是 1989 年的「原住民與部落民族公約」，此公約規定在原住民勞

工招募與僱用條件上，不得有任何歧視。 

我國之保護規定： 

定額僱用： 

我國現行法令中，定額僱用制度除了適用於身心障礙者外，另一類對象就是原住民。

根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除了位於澎湖、金門、連江縣之外的各級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僱用下列五大類人員的總額每滿 100 人應有原住民 1 人： 

約僱人員。 

駐衛警察。 

技工、駕駛、工友、清潔工。 

收費管理員。 

其他不需距公務員任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 

如果僱用以上五大類中任何一類人員的總額在 50 人以上、100 人以下，應有原住民 1

人。此外，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4 條及第 5 條規定，設在原住民地區的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原住民；若進用需具

公務員任用資格者，其進用原住民人數應不得低於現有員額百分之二。 

私部門僱用本國員工總人數超過 100 人者，依「政府採購法」承包公共工程或採購，

應於履約期間僱用百分之一以上的原住民，僱用未達標準者，應向原住民族就業基金

專戶繳納代金，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不足額部分；代金之金額為差額人數乘以每

個月基本工資計算。 

勞資爭議調解或仲裁委員名額保障：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20 條規定，勞資爭議勞方當事人若有三分之一為原住民

時，無論其性質為權利事項或調整事項之爭議，在調解程序，主管機關指派 3 名調解

委員中，至少應有 1 位具有原住民身分；在仲裁程序中，主管機關指派 3～5 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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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至少應有 1～2 名具原住民身分。 

此外，同法第 22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0 條規定所

推薦核備的 12～48 魏仲裁委員名單中，至少需有 1～5 位具有原住民身分。 

請問我國法令對外籍勞工人權保障之規定為何？又有哪些值得改進？請分別論述之。 

【擬答】 

我國法令對外籍勞工人權之保障： 

根據「國民待遇原則」，我國法令對本國勞工人權的保障規定，同樣也適用於外籍勞工。

此外，我國部分法令中，對外籍勞工另有特殊規定，以下簡要說明我國法令中的相關規定： 

禁止強迫勞動：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58 條規定，雇主不得非法扣留或侵佔所聘僱外國人之護照、

居留證或財物。 

另外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5 條、第 26 條及第 42 條規定，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

拘禁或其他非法的方法，強制勞工從事勞動；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

償金費用；勞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接受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雇主不

得強制其工作。 

健康與安全的維護： 

主要的規範在「受聘雇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 5～7 條規定，外籍勞工申請入

境時，應檢具健康檢查體格證明，入國後亦應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8 條、59 條及 60 條對於預防職業災害有相關規定。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對因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的補償規定同樣

是用於外籍勞工。 

禁止歧視： 

主要的規範在於「就業服務法」第 5 條規定，雇主對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

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性別、容貌、五官、殘障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

予以歧視。 

「勞動基準法」第 25 條規定，雇主對於勞工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工作相同、

效率相同者，應給付同等之工資。 

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 7 條： 

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不得因

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 

第 8 條： 

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

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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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第 10 條： 

Ⅰ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其工作或價值相

同者，應給付同等薪資。但基於年資、獎懲、績效或其他非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

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Ⅱ雇主不得以降低其他受僱者薪資之方式，規避前項之規定。 

第 11 條： 

Ⅰ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Ⅱ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懷孕、分

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 

Ⅲ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規定或約定無效；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 

 2002 年 11 月 9 日起，外勞定期健康檢查取消「妊娠檢查」，亦即終止外籍勞工懷孕

必須立即遣返的規定。 

禁止懲戒性措施： 

主要規定在於「勞動基準法」第 14 條規定，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勞工實施

暴行或有重大侮辱行為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組織工會自由與集體協商權利： 

「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同樣適用於外勞。外籍勞工可以

參加工會，由工會代表他們與雇主協商。 

不過，「工會法」第 16 條限制外籍勞工擔任工會之理事或監事，以至於無法根據該

法第 9 條發起籌組工會。 

合法合理的工作時間： 

適用我國「勞動基準法」第 30、32、34～37、39、40、42 及 43 條規定。 

合法合理的薪酬： 

適用我國勞動基準法第 21～26 條之規定。 

我國法令之應改進部分： 

欠缺工會籌組權： 

「工會法」第 16 條限制外籍勞工擔任工會理事與監事，以致於外勞僅得參加工會，而

無法依據第 9 條規定發起籌組工會。 

家庭外籍看護工與幫傭尚未適用勞動基準法： 

家庭外籍看護工與幫傭屬於「家事服務業」，此行業尚未適用勞動基準法，故無法獲得

充足之保障。 




